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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D_9A_E5_B8_82_E5_c23_202905.htm 药师资格考试训练软

件《百宝箱》 根据省人事考试中心《关于2007年度执业药师

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鲁人考函[2007]26号）

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2007年度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有

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为滚动管理考试，

即参加全部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

试科目；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当年通过应试科目。 二

、2007年度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定于10月20、21日进行。具体考

试时间如下： 10月20日9：0011：30 药学（中药学）专业知识

（一） 14：0016：30 药学（中药学）专业知识（二） 10月21

日9：0011：30 药事管理与法规 14：0016：30 综合知识与技能

（药学、中药学） 三、各单位接到通知后即组织报名工作，

报名统一截止时间为2007年4月30日。报考条件按照人事部、

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人发[1999]34号文件（附件1）中的有关

规定执行。 报考人员须填写《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报名表》（

附件2）及《山东省人事考试报名通用信息卡》各一张，经所

在单位审核同意后，携带毕业证书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

、所在单位出具的工作经历证明及近期一寸同底免冠黑白照

片两张，到市人事局考试中心（市府东一街15号，电话

：3160170、3189234）报名。 四、特别提醒考生注意的是：

信息卡一定要按要求准确、完整、清晰的填涂。在考试成绩

滚动管理有效期内的老考生，必须准确填涂档案号。由于信

息卡填涂不准确或遗漏等原因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负



。 五、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全部为客观题。考生应考时，应携

带黑色（蓝色）钢笔、签字笔或圆珠笔，2B铅笔，橡皮。各

科试卷题本可作草稿纸使用，考后收回，不再另发草稿纸。 

六、考试收费标准按照鲁价费发[2004]56号文件规定，收取考

务费：每人每科58元。 各有单位要密切配合，严格掌握报名

条件，规范考务管理，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。 附件： 一、

全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一、人事部、国家药品监督

管理局《关于修订印发〈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〉和〈

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人发[1999]34号）规

定的报名条件如下： （一）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获准在

我国境内就业的其他国籍人员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均可申

请参加执业药师资格考试： 1、取得药学、中药学或相关专

业中专学历，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七年。 2、取得

药学、中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学历，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

工作满五年。 3、取得药学、中药学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

历，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三年。 4、取得药学、中

药学或相关专业第二学士学位、研究生班毕业或取得硕士学

位，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一年。 5、取得药学、中

药学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。 （二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为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免试药学（

或中药学）专业知识（一）、药学（或中药学）专业知识（

二）两个科目，只参加药事管理与法规、综合知识与技能两

个科目的考试。 1、中药学徒、药学或中药学专业中专毕业

，连续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20年。 2、取得药学、中

药学专业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连续从事药学或中药学

专业工作满15年。 二、 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报名表 二○○七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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